关于《2023年桦南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

方案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我县《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》是以《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黑政办规〔2023〕5号）文件为基础，结合我县农业生产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将秸秆综合利用与大气污染防治、农业绿色发展、乡村生态振兴紧密结合，以秸秆还田利用为主、离田利用为辅，拓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，强化科技服务保障，引领秸秆综合利用提质增效。

二、年度目标

2023年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%以上，秸秆还田率达到60%以上。
三、主要任务

　 一是以保育黑土耕地为目的，强化秸秆还田利用。二是以延伸产业链条为手段，推进秸秆产业化利用。三是以促进多方合作为前提，促进秸秆供需有序衔接。四是以提高作业质量为标准，规范秸秆打包离田操作。五是以降低作业成本为核心，探索全程社会化服务新途径。
四、扶持政策
　　（一）秸秆还田作业补贴。
　　1.秸秆全量还田作业补贴。玉米秸秆翻埋还田、松耙碎混还田作业每亩补贴32元；玉米联合整地碎混还田作业每亩补贴20元。水稻秸秆翻埋还田、旋耕还田、原位搅浆还田作业每亩补贴20元；对因洪涝灾害绝产（绝收）的玉米和水稻地块，开展上述秸秆还田作业的，每亩再增加补贴20元。
　　2.秸秆部分还田作业补贴。对在玉米或水稻同一地块开展秸秆部分离田作业后，剩余不低于30%的秸秆进行还田作业的，按上述全量还田作业补贴标准的80%进行补贴。

（二）秸秆根茬残余物还田补贴。开展玉米或水稻秸秆离田作业的地块，对该地块的秸秆残余物、根茬进行还田处理的，每亩补贴10元。

五、保障措施
一是强化领导，落靠责任。二是部门联动，齐抓共管。三是坚持标准，加强指导。四是加强督导，完善考核。五是广泛宣传，提高认识。
